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主体确认单

报送单位：布尔津县房地产管理事业局                 2004 年 3 月 30 日

	单位全称
	布尔津县房地产管理事业局
	负责人姓名
	尹建行

	单位性质
	事业单位
	职工人数
	5人

	实施主体
	法律法规委托的组织

	主体

认定

依据


	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第二款：

	
	三定方案文号及设定主要内容

布政办[2002]139号

主要内容：负责房地产行业管理，指导监督房地产经营开发。负责住房制度改革工作

	持执法

证人数

及人员

名单


	本单位持执法证人数为5人：

尹建行（局长）   朱贵玲   杨忠义   芦金萍   执孜古丽

（执法证正在办理）

	备注
	


填表说明：

1、“单位性质”填写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

2、行政许可的“实施主体”填写该主体是属于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是法律法规委托的组织？对于委托的机关要写明其名称。

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确认单

	许可事项名称
	房屋拆迁管理

	适用依据种类
	行政法规

	适用依据、

文号及条款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五条第二款；第六条

	是否需到其他机关办理相关许可
	计委、城建局、土管局、银行

	最终审批部门
	房管局

	需提交的全部

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目录：（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

（四）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

（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

	
	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七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五）项

	批准条件
	条件  

对申请人提供的上述材料进行审核，对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给予颁发《拆迁许可证》

	
	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05号）第七条第二款

	批准期限
	法定期限：   30   天         自定期限：      天

	有无数量限制
	无

	许可收费
	收费标准：      元
收费种类及收费依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按房屋拆迁补偿费用的3‰收取，不收取拆迁许可证工本费、表格费（新计价房字[2002]864号）。

	处理方式
	保留


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确认单

	许可事项名称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

	适用依据种类
	行政法规

	适用依据、

文号及条款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四条第二款

	是否需到其他机关办理相关许可
	    工商局，土管局，城建局

	最终审批部门
	房管局

	需提交的全部

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目录： 房地产开发企业备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二）企业章程；（三）验资证明；（四）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明；（五）专业技术人员的资格证书和聘用合同。

房地产经营：（一）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投入资金占工程总投资的25%，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的证明材料；（三）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四）工程施工合同；（五）预售商品房分层平面图；（六）商品房预售方案。

	
	依据：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二章第八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五）项；第四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三）（四）（五）项

	批准条件
	条件  对提供的上述材料按要求进行审核，对符合要求，各项材料齐全的，给予登记备案。

	
	依据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48号）第二章第八条第一款，第四章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二、三项

	批准期限
	法定期限：       天        自定期限：      天

	有无数量限制
	无

	许可收费
	收费标准：      元

收费种类及收费依据：

无

	处理方式
	保留


实施行政许可事项确认单

	许可事项名称
	商品房预售许可标准

	适用依据种类
	法律法规

	适用依据、

文号及条款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九号）第四十四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建设部95号令）、《自治区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新建房[2002]2号）

	是否需到其他机关办理相关许可
	否

	最终审批部门
	房管局

	需提交的全部

申请材料目录
	材料目录：(一)开发企业的营业执照和资质等级证书；（二）预售商品房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三）建筑工程施工企业出具的预售商品房施工合同、工程进度现状证明，以及预售人已拨付预售商品房工程25%以上工程款的证明；（四）城市规划部门批准的预售商品房的标准户型和特殊户型的建筑平面图。

	
	依据： 《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一）到（三）项;《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第七条

	批准条件
	条件  对申请人提供的上述材料按要求进行审核，并详细查验各项证件和资料，到现场进行查勘，对审查合格的，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依据  《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批准期限
	法定期限：   10   天         自定期限：  无   

	有无数量限制
	无

	许可收费
	收费标准：      元

收费种类及收费依据：
无



	处理方式
	保留




